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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和办法。

    （二）承担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的责任。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县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组织矿产资源的调查评价，编制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规划、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三）承担优化配置国土资源的责任。依法保护土地、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承办并组织调处土地、矿产资源权属纠纷，查处土地、矿产资源违法案件。 

　　（四）承担耕地保护的责任，确保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组织实施耕地特殊保护和鼓励耕地开发政策，实施农地用途管制，组织基本农田保护，负责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工作，确保耕地占补平衡。 

　　（五）承担及时准确提供盐池县土地利用各种数据的责任。组织实施地籍管理、土地资源调查、地籍调查、土地统计和动态监测；负责土地确权、城乡地籍和土地登记工作。 

　　（六）承担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责任。组织实施土地使用权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交易和政府收购工作，实施国有土地划拨和乡（镇）村用地管理工作，负责农村集体非农土地使用权的管理。 

　　（七）承担规范国土资源市场秩序的责任。负责土地定级、基准地价、标定地价评测，审定评估机构从事土地评估的资格，确认土地使用权价格，负责组织审核上报各类建设用地报件。

    （八）依法管理矿产资源采矿权的登记发证和转让审批登记；按规定负责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负责探矿权、采矿权年检工作。 

    （九）承担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的责任。指导应急处置；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重大地质灾害等国土资源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十）承担测绘统一监管的责任。编制实施测绘事业发展规划；承担基础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建设；依法管理测绘基准和测量控制系统；负责测绘质量和测绘成果的监督；负责地图市场和互联网网站登载地图的监管；监督管理测绘活动；组织实施国家、自治区及盐池县重大测绘专项和应急保障测绘；指导测量标志使用和保护工作。

    （十一）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对本部门（单位）及所属预算单位构成进行详细说明。如：
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纳入盐池县国土资源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范围的单位共1个，包括0个二级预算单位。

如：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预算仅包括：盐池县国土资源局本级预算。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见附件）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见附表）

二、收入决算表（见附表）

三、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见附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见附表）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总计160,520,690.49元，支出总160,520,690.49元。与2016年相比，收入增加110724839.70元，增长222.36%、支出增加110724839.70元，增长222.36%，主要原因是2017年较上年项目增多，涉及征地补偿收入支出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收入合计136,132,090.98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5,521,777.13元，占99.55%；事业收入0.00元，占0%；经营收入0.00元，占0%；其他收入610,313.85元，占0.45%。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支出合计155,860,865.09元，其中：基本支出10,904,222.45元，占7.00%；项目支出144,956,642.64元，占93.0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159,682,927.13
元，支出总计159682927.13 元。与2016年相比，财政拨款收入增加111129611.10元，增长228.88%、支出增加111129611.10元，增长228.88%。主要原因：2017年城乡社区及节能环保收入支出增加，主要涉及征地补偿及拆迁补偿项目，例如高沙窝施记圈村狼南线两侧无主矿坑复垦项目、砖厂拆除项目等。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3,604,301.31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79.73%。与2016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113,734,126.31 元。主要原因：2017年较2016年农村环境保护及其他技能环保类项目资金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3,604,301.31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说明：如：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91,230.00元，占0.07%；科学技术（类）支出2,022,400.00元，占1.64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1,021,396.60元，占0.8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58,199.72元，占0.45 %；节能环保支出22,528,100.00元，18.23% ；城乡社区支出59,956,167.62元，占48.51%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36,610,546.41元，占29.62% ；住房保障（类）支出816,260.96元，占0.66%，等等。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10,946,212.73元，支出决算为123,604,301.31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29.19%。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一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项目资金年中预算；二是年初预算无法全面覆盖项目进行中不可预见情况；其中（按支出功能分类说明）：1.2069999 其他科学技术支出2,022,400.00元；2.2110402 农村环境保护20,381,100.00元；3.2119901其他节能环保支出2,147,000.00元；4.2129999其他城乡社区支出59,956,167.62元；5.2200199其他国土资源事务支出28,473,574.60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按经济分类填列到款级科目）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10,066,459.09元，其中：人员经费7,777,996.32元，公用经费2,288,462.77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6,386,356.24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减少323592.53元，降低4.82%，主要原因是采暖补贴年初预算在工资福利支出的个人取暖补贴项中，决算计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采暖补贴项中；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1,566,108.24 元，增长32.49%。

2.商品和服务支出2,147,733.77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1750248.77元，增长440.33%，主要原因是：1.2017年年初预算仅包含一般公用综合定额346,500.00元，办公用房取暖费50985.00元；2.2017年度本部门工作任务增加及不动产事务登记中心机构建设完善相应增加办公费及差旅费支出；3.；较2016年决算数减少1,300,251.23元，降低37.71%。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391,640.08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512861.12元，增长58.36%，主要原因是2017年本单位职工去世一名，较2016年增加一次性抚恤金181000.00元，采暖补贴年初预算在工资福利支出的个人取暖补贴项中，决算计入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采暖补贴项中；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109,698.08 元，增长（降低）8.56%。

4.其他资本性支出140,729.00元，较2017年度年初预算数增加140,729.00元，增长100%，主要原因是年初无该项预算；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140,729.00元，增长100%。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总体情况说明。2017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220000.00元，支出决算为12135.00元，完成预算的5.5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0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0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2135.00元，完成预算的13.48%。2017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1.实行公车改革后，本单位车辆全部收回，公车运行费用决算数较预算数数大幅降低。2.严格实行公务接待制度，实行派餐制，陪同人员数量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实现了公务接待费的严格把关。

2017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比2016年减少73815.86元，下降85.8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减少0.00元，下降（增长）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67285.86元，下降（增长）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6530.00元，下降34.99%；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车辆改革后，单位保有车辆0.00辆，使用车辆向公车平台统一申请。

（2） “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2017年度“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0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0.00元，占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12135.00元，占10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00元。2017年因公出国（境）团组数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开支内容包括：无。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00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为0.0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0.00元，主要用于：无该项支出。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公务用车保有量为7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12135.00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12135.00元，主要用于接待上级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2017年国内公务接待批次9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470人，国（境）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境）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收入30,891,050.42元，本年支出31,418,800.42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00元，年初结转和结余527,750.00元。较2016年决算数增加17763409.42元，增长130.08%，主要原因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大幅增加。支出具体情况如下：2120801 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数30,681,008.04元，2120802 土地开发支出数437,792.38元，2121100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数300000.00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备注：此数据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保持一致）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0元，比2016年增加0元，增长（下降）0%。主要原因是：本部门为事业单位无此项支出。
（二）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403811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4038110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支出决算总额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房屋面积2582平方米（供暖面积1854平方米），共有车辆7辆，其中：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2辆、其他用车5辆，需说明以上为账面数，本部门车辆在车改中已上交保有量0，财政批复未下达；单价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1.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2个，二级项目6个，共涉及预算资金113,53.78万元，自评覆盖率达到85%。

2.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今年在部门决算中增加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2016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自评得分为85分。发现的主要问题发现的主要问题：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相关指标不准确，缺少专业的绩效评价系统。下一步改进措施：在预算工作中详尽准确的填列具体项目涉及的绩效评价指标。
3.以财政厅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4.以部门为主体开展的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无。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资本性支出:反映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础建设支出。

2.事业基金：事业基金是指非营利组织拥有的非限定用途的净资产。其主要来源为非财政补助结余扣除结余分配后滚存的金额。

3、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值，“机关运行经费”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经费。
附件：2017年度盐池县国土资源局部门决算公开表

